附件
浙江省华侨国际文化交流基地申报认证表
（20  年度）
	申报单位
	

	单位地址
	
	邮政编码
	

	单位电话
	
	网 址
	

	单位性质
	
	上级主管部门
	

	申报类别
	□文化遗产保护场所  □知名旅游文化景点  □文化研究培训机构
□其它文化交流单位 （根据情况将其中一项前面的“□”涂黑）

	申报单位
负 责 人
	姓 名
	
	职 务
	

	
	手 机
	
	E-mail
	

	市级侨联
联 系 人
	姓 名
	
	职 务
	

	
	手 机
	
	E-mail
	

	   申
   报
   单
   位
   简
   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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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  为侨
  服务
  所提
  供的
  优惠
  条件
	

	  申报
  理由
	

	   申
   报
   单
   位
   意
   见
	


（盖章） 　

年  月  日　
	   市
   级
   侨
   联
   意
   见
	


（盖章） 　

年  月  日　

	   省 
   侨
   联
   意
   见
	经决定，确认该单位为“浙江省华侨国际文化交流基地”（浙侨发〔      〕号文件）。

（盖章）　　
年  月  日　　



[bookmark: _GoBack]
10

